芜人社秘〔2021〕135号

关于申报2021年度职工社会保险缴费

工资基数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参保单位：

根据《社会保险法》《安徽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规定》（省人民政府令第128号）《关于调整优化社会保险年度缴费基数》（皖社险函〔2021〕21号）等有关要求，现就参保单位、个人申报2021年度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和对象

参加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各类用人单位（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城镇各类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等），须向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2021年度在职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灵活就业人员需要调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的，可向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调整。

二、申报时间和程序

（一）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前，各参保单位及时到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拷贝当前本单位参保人员缴费工资基数数据（电子表格），领取申报资料。本次申报以参保单位拷贝时实际参保人数为准，其中2021年元月起参保单位新增人员以新增当月缴费工资基数作为2021年度申报数，不再另行申报。

（二）参保单位填报参保人员缴费工资基数电子表格时，根据2020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情况填写 “缴费基数”栏目，其他内容不得更改；对表中的职工 “姓名”“身份证号码”应认真核对，如发现表中拷贝的职工人数、基本信息等数据有误，应另行填表向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更正。

（三）参保单位正确填制《芜湖市社会保险（三险统一）缴费基数申报表》（附件1）、《2021年度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花名册》（附件2），按要求签字并加盖印章，于6月25日前报送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四）已注册登记并开通网上申报的参保单位，可在申报期内通过网上申报系统自行申报，并于6月25日前将参保人员缴费工资基数电子表格和《芜湖市社会保险（三险统一）缴费基数申报表》《2021年度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花名册》报送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三、年度缴费工资基数申报标准

参保单位以上年度职工工资收入统计台帐为依据，据实填写《2021年度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花名册》，申报的职工月平均工资须经职工本人签字确认，不得瞒报、漏报，花名册由单位负责长期存档备查。

参保单位向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职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四舍五入到元），工资总额计算口径（由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津贴和补贴等组成）按省劳社险函〔2006〕42号文件规定执行。

机关事业单位申报在编职工缴费工资基数应不低于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申报基数，其中财政部门核定并按月发放在职人员的提租补贴，统一纳入申报基数范围。 

四、年度缴费基数确定与执行

（一）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确认的参保单位申报的职工月缴费工资基数报盘，应及时导入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并同时从信息系统中导出电子表格反馈给各参保单位核对确认，核对有误的，须在6月30日前报送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更正调整。

（二）按照省政策规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缴费结算年度调整为自然年度，即当年度1月至12月。

（三）调整参保单位和职工年度缴费基数申报核定方式，由原来的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以下简称全口径社平工资）公布后再核定当年度缴费基数，变更为 “先申报、预核定、再调差”的方式。目前在2020年度全口径社平工资未公布前，经审核后暂按2019年度全口径社平工资核定职工缴费基数（其中下限继续执行2019年标准即3017.01元），并自7月起按调整后缴费基数预收单位和职工社会保险费，同时保留原始申报数据，待2020年度全口径社平工资公布后，无需单位重新申报，由社保经办机构根据新的缴费基数上下限和原始申报数据，统一补调2021年度职工缴费基数，并从元月起补收（退）单位及职工社会保险费。另外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调整参照单位职工执行，可按自愿原则申请补收基本养老保险费。

五、有关要求

（一）各参保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如实申报职工月平均工资总额，未经职工本人签字确认、少缴社会保险费且无法补缴造成职工个人损失的，由用人单位按有关规定补偿。单位职工应参保而未参保的，用人单位应及时到所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申报手续。

（二）为规范参保单位缴费工资基数申报，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认真审核参保单位提交的各项材料，重点检查职工缴费工资基数本人签字确认材料，并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督促单位自觉履行申报义务。

（三）对发现弄虚作假，故意瞒报、漏报职工缴费基数，损害职工利益的单位，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将依据《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以及《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附件：1.芜湖市社会保险（三险统一）缴费基数申报表

2.2021年度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花名册
2021年5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芜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5月17日印发

附件1
芜湖市社会保险（三险统一）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表

参保单位名称 ：                                                       单位：人、元

	单位基本情况
	社保编号
	
	单位地址
	

	
	隶属关系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单位类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经济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基数水平
	申报前在职职工缴费平均月工资：            元；

申报后在职职工缴费平均月工资：            元；月平均工资增长（减少）       元

	
	劳动工资

年  报
	从业人数
	
	财务（或税务）

年  报
	退休人数
	

	
	
	工资总额
	
	
	退休工资总额
	

	
	
	
	
	
	
	

	单位申报社会保险缴费

工资基数情况
	项    目
	月缴费工资基数申报情况
	累计欠费
	备注

	
	
	参保人数
	月工资总额
	人均月工资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二、失业保险
	
	
	
	
	

	
	三、工伤保险
	
	
	
	
	

	填表人：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工会（职代会）意见：

职工签字确认情况： 全体职工已经签字□； 部分职工签字□； 未签字 □

工会（盖章）：           工会主席（签章）：      年    月    日

	本表是按国家社会保险有关规定填报的，我确信是真实的、合法的，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复核人：                           经办人：

社保经办机构 （盖章）：                                                       年    月    日


注：（1）“参保人数”为当月社保系统中导出的数据统计参保在职人数；（2）本表随单位调整后的年度基数申报数据报盘一同报送；（3）在职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总额为单位参保在职职工的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累加之和，应与单位报送的电子数据保持一致，参保单位不得按省平工资上下限核定后申报；（4）本表一式两份，申报单位留存一份。

附件2

2021年度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花名册

（参考样式）
填报单位（签章）：                                                                                               单位：元
	序号
	社保编号
	姓名
	月工资
	签字
	序号
	社保编号
	姓名
	月工资
	签字

	1
	　
	　
	　
	　
	16
	　
	　
	　
	　

	2
	　
	　
	　
	　
	17
	　
	　
	　
	　

	3
	　
	　
	　
	　
	18
	　
	　
	　
	　

	4
	　
	　
	　
	　
	19
	　
	　
	　
	　

	5
	　
	　
	　
	　
	20
	　
	　
	　
	　

	6
	　
	　
	　
	　
	21
	　
	　
	　
	　

	7
	　
	　
	　
	　
	22
	　
	　
	　
	　

	8
	　
	　
	　
	　
	23
	　
	　
	　
	　

	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注：1、申报月工资依据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除以实际发放月数计算（四舍五入至元），职工工资总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都应纳入申报工资基数；

 2、用人单位应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芜湖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如实填报此表，不得谎报、

瞒报，在职职工缴费工资基数需经本人签字确认；

3、用人单位申报职工月工资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上年度全省城镇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300%标准范围内核定职工缴费基数；

4、本表由用人单位负责长期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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